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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晶球（北京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

招聘广告发布协议
甲方（广告客户）：
地址： 
邮编： 
电话： 

乙方：水晶球（北京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
地址：朝阳区八里庄西路100号住邦2000壹号楼A801
邮编：100025
电话：010-85867602

    金融街PE资讯网站是国内领先的PE资讯提供商和综合服务机构，旗下金融街PE职场产品版权归属乙方公司所有。甲乙双方根据国务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、《合同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签订本协议，并共同遵守。

一、甲方委托乙方于__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___年____月____日期间在 www.jinrongstreet.com/pejob发布招聘广告。
二、广告位置为（ ）金融街PE首页推广；（ ）右侧LOGO链接（ ）招聘信息列表

四、广告样稿：甲方提供原始文字、图片；乙方可为甲方进行英文翻译、简单设计及制作；如甲方有特殊设计、制作要求，可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后进行制作，一切制作费用由甲方承担。
五、乙方有权审查广告内容和表现形式，对不符合法律、法规的广告内容和表现形式，乙方可要求甲方做出修改。

六、广告费总计人民币     元；大写：   万    仟    百    十    元    角    分整。

七、甲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三日内将广告发布费支付给乙方。
乙方帐户信息如下：

收款人：水晶球（北京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
　　开户银行：工商银行北京八里庄支行
　　账号：0200003809068021968
八、乙方收到甲方完整广告信息后的24小时内在www.jinrongstreet.com/pejob审核并发布。

九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经双方代表人签字、加盖公章后生效。
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甲方： 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水晶球（北京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

代表人： _________（签字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 _________（签字盖章）

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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